
涞源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2021年度部门预算信息公开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规定，现将涞源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2021年部门预算公开如下：

第一部分：部门职责及机构设置

1、 部门职责

部门主要职责：维护道路交通秩序，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提高道路通行能力，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道路交通环境，预防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和道路交通法制建设，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交通指挥中心管理，车辆和驾驶员管理。

2、机构设置

部门机构设置情况表

	单位名称
	单位性质
	单位规格
	经费保障形式

	
	
	
	

	合    计
	
	
	

	涞源县公安交通交警大队
	行政
	股级
	财政拨款


第二部分：部门预算安排的总体情况

1、收入说明

2021年部门预算收入总额1726.86万元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726.86万元

2、支出说明

2021年部门预算支出总额1726.86万元 

     基本支出1481.86万元                  

         其中：人员经费316.06万元            

    日常公用经费1165.8万元          

  项目支出245万元                   

   其中：本级支出 245万元        

3、与上年增减情况

         本年度预算收支安排1726.86万元，较上年增加285.64万元。主要我单位以收定支，预算增加。
第三部分：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

包括运行经费安排1165.8万元，其中办公费32.4万元、印刷费2万元、水费1万元、电费57.13万元、邮电费35.9万元、取暖费2万元、差旅费6.8万元、维修（护）费69.5万元、租赁费58万元、专用材料费240万元、被装购置费5万元、劳务费550万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20万元、其他交通费63万元、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26.07万元。

第四部分：财政拨款“三公”经费预算情况及增减变化原因

	“三公”经费预算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2020年度预算
	2021年度预算
	增减金额
	变化原因

	因公出国经费
	0
	0
	0
	无增减变化

	公务用车购置经费
	0
	0
	0
	无增减变化

	公务用车运行经费
	20
	20
	0
	无增减变化

	公务接待费支出
	2
	0
	-2
	减少支出

	合计
	22
	20
	0
	无增减变化


第五部分：绩效预算信息

一、总体绩效目标：

（一）年度发展规划目标

从严治警，预防违法违纪作为队伍建设的方向，狠抓正规化、规范化管理，规划执法行为，提高办事效率和办案质量，全面提高执法工作水平。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从严控制和压缩“三公”经费等一般性支出；努力降低行政管理和运行成本，优化服务环境。
   （二）实现年度发展规划目标的保障措施

严格工作措施的落实，确保警令畅通，加强查岗考勤制度，确保上级各项工作部署和要求及时准确传达到全队每个单位、民警，保质保量的完成工作任务。
二、部门职责-工作活动绩效目标

	834涞源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
	单位：万元

	职责活动
	年度预算数
	内容描述
	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
	评价标准

	
	
	
	
	
	优
	良
	中
	差

	道路交通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对国县道、高速公路、县乡道路实行统一科学管理，确保道路交通安全畅通、高效便捷。
	保障道路交通安全、畅通、有序，为人民生活和社会安定服务
	
	
	
	
	

	　　道路交通秩序管理
	
	实施新型城镇化建设畅通工程，制定城市道路中长期发展规划，加大城市道路监控系统和道路安全设施建设，推进公路巡警中队建设，执行暑期及两会安保任务。
	2021
	维护全县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提高道路通行能力；加强公路巡警中队建设，提升道路交通秩序管理水平。
	某区域路网，日、周、月常发生严重拥堵路段数量，比上年同期降低比例。
	85%及以上
	80%及以上
	75%及以上

	
	
	
	
	维护全县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提高道路通行能力；加强公路巡警中队建设，提升道路交通秩序管理水平。
	一定时间内，某区域路网处于严重拥堵等级的持续时间，比上年同期降低比例。
	90%及以上
	85%及以上
	80%及以上

	
	
	
	
	维护全县良好的道路交通秩序，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提高道路通行能力；加强公路巡警中队建设，提升道路交通秩序管理水平。
	一定时间内，某区域路网于不同拥堵水平的路段历程比例，比上年同期减少比例。
	98%及以上
	95%及以上
	90%及以上

	　　道路交通事故处理与预防
	
	组织处理道路交通事故和重大交通事故肇事逃逸案件的查缉侦破；对疑难交通事故责任认定进行审核；组织开展事故分析研判和预防对策的研究及隐患排查等预防工作；妥善处理由交通事故引发的信访工作。
	2021
	提高全县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水平，让群众在每起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努力实现“事故少、秩序好、道路畅通、群众满意”的总体工作目标。
	全县交通事故数量比上年同期下降比例
	30%及以上
	20%及以上
	10%及以上

	
	
	
	
	提高全县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水平，让群众在每起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努力实现“事故少、秩序好、道路畅通、群众满意”的总体工作目标。
	已处理信访案件与应处理信访案件比例
	100%
	95%及以上
	90%及以上

	
	
	
	
	提高全县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水平，让群众在每起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努力实现“事故少、秩序好、道路畅通、群众满意”的总体工作目标。
	通过抽查问卷的方式，调查部分群众对交通事故、信访案件处理情况的满意度
	98%及以上
	95%及以上
	90%及以上

	
	
	
	
	提高全县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水平，让群众在每起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努力实现“事故少、秩序好、道路畅通、群众满意”的总体工作目标。
	已处理交通事故数与应处理交通事故数比例
	100%
	95%及以上
	90%及以上

	
	
	
	
	提高全县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水平，让群众在每起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努力实现“事故少、秩序好、道路畅通、群众满意”的总体工作目标。
	交通事故处理过程中，被处罚人提出行政复议，通过审理，做出撤销、变更原行政处罚等复议决定的案件，比上年数量降低比例
	90%及以上
	85%-90%
	80%-85%

	
	
	
	
	提高全县交通事故处理工作规范化、科学化水平，让群众在每起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努力实现“事故少、秩序好、道路畅通、群众满意”的总体工作目标。
	已侦破交通肇事逃逸案件与交通肇事逃逸案件比例
	90%及以上
	85%-90%
	80%-85%

	　　运输主体源头监管
	
	开展源头监管的信息研判工作，对道路交通安全责任单位进行监管，通过监管平台，加大对重点车辆和驾驶人的监管力度
	2021
	通过对客货运输企业和职业驾驶人的源头监管，有效预防和杜绝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
	重特大交通事故比上年同期下降比例
	10%及以上
	8%及以上
	5%及以上

	
	
	
	
	通过对客货运输企业和职业驾驶人的源头监管，有效预防和杜绝重特大交通事故的发生。
	已开展监管工作的“两客一危”运输企业与全部企业数量比例
	90%及以上
	80%及以上
	70%及以上

	　　道路交通指挥调度管理
	
	完善指挥中心建设，制定协调联动及各种应急预案，加强路面监控和值班备勤管理。
	2021
	协调省际、市际及地方与高速联动机制，缓解城市拥堵，县镇交通混乱，减少主要路段交通事故。
	路口、主要路段视频监控覆盖及实际使用情况
	60%及以上
	40%及以上
	20%及以上

	
	
	
	
	协调省际、市际及地方与高速联动机制，缓解城市拥堵，县镇交通混乱，减少主要路段交通事故。
	及时调度、指挥事故处理单位到达现场的情况；及时调度、指挥相关单位处置交通突发事件情况
	60%及以上
	40%及以上
	20%及以上

	车辆和驾驶人管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依法对交通参与的主体机动车和驾驶人实施有效监管，确保人民群众安全出行和社会生活安定。
	规范机动车登记行为，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促进提高机动车驾驶人安全文明驾驶素质，全力预防和减少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
	
	
	
	
	

	　　机动车管理
	
	按照公安部号部令，开展对全县机动车辆的登记管理、档案管理和牌证管理和固封装置安装工作，完善各项便民利民措施。
	2021
	掌握全县各类机动车辆的保有量及车辆技术参数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加大对二手车和报废车的管控力度，确保无故障车上路行驶。
	通过抽查问卷的方式，调查部分群众对机动车管理工作的满意度
	90%及以上
	85%-90%
	80%-85%

	
	
	
	
	掌握全县各类机动车辆的保有量及车辆技术参数和机动车安全技术检验，加大对二手车和报废车的管控力度，确保无故障车上路行驶。
	全年车辆注册、年检数量
	30万辆以上
	25万辆以上
	20万辆以上

	　　考试中心建设及管理
	
	按照公安部要求，完成对驾驶考试各科目考场的新建或规范完善工作。
	2021
	规范驾驶人考试工作，督促各市加大资金投入建设交警自有的考试场；规范考官监考工作，预防驾驶考试中各类违法违纪的现象发生。
	通过抽查问卷的方式，调查部分参考学员对驾驶考试工作的满意度
	95%及以上
	90%-95%
	85%-90%

	
	
	
	
	规范驾驶人考试工作，督促各市加大资金投入建设交警自有的考试场；规范考官监考工作，预防驾驶考试中各类违法违纪的现象发生。
	驾驶考试中违法违纪行为比例比上年同期下降率
	90%及以上
	85%-90%
	80%-85%

	
	
	
	
	规范驾驶人考试工作，督促各市加大资金投入建设交警自有的考试场；规范考官监考工作，预防驾驶考试中各类违法违纪的现象发生。
	全年组织驾驶员考试数量
	200万人以上
	180万人以上
	150万人以上

	　　驾驶人管理
	
	按照公安部号部令，开展对全县机动车驾驶人的证件和档案管理，组织对初学和违章记满分的驾驶人考试及驾照发放工作，完善便民利民措施。
	2021
	掌握全县各类机动车驾驶人底数，杜绝无证驾驶或不按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上路等违规现象的发生
	驾驶员考试合格率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幅
	5%及以上
	3%及以上
	1%及以上

	
	
	
	
	掌握全县各类机动车驾驶人底数，杜绝无证驾驶或不按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上路等违规现象的发生
	通过抽查问卷的方式，调查部分驾驶人对驾驶人管理工作的满意度
	100%
	95%及以上
	90%及以上

	
	
	
	
	掌握全县各类机动车驾驶人底数，杜绝无证驾驶或不按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上路等违规现象的发生
	全年驾驶人注册、年检数量
	1500万人及以上
	1450万人及以上
	1400万人及以上

	
	
	
	
	掌握全县各类机动车驾驶人底数，杜绝无证驾驶或不按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上路等违规现象的发生
	由于无证驾驶或不按准驾车型驾驶机动车上路等原因造成交通事故造成财产损失比上年同期下降率
	5%及以上
	3%及以上
	1%及以上

	　　业务网络监管
	
	通过机动车和驾驶证管理系统、驾驶人考试监管系统、机动车查验监管系统、号牌管理监管系统对车驾管业务进行监管。
	2021
	利用监控系统对机动车、驾驶人业务进行监管，防止异常业务、违规业务的发生。
	已纠正机动车、驾驶人管理业务中异常业务、违规业务占全部异常业务、违规业务的比例
	100%
	95%及以上
	90%及以上

	
	
	
	
	利用监控系统对机动车、驾驶人业务进行监管，防止异常业务、违规业务的发生。
	正确录入系统的机动车、驾驶人信息数量与全部信息数量比率
	100%
	95%及以上
	90%及以上

	交管政务管理
	
	开展交通法制建设与安全宣传、交警系统行政性收费和经费保障工作、队伍建设工作指导和调研工作，组织、规划交通管理信息化建设与应用、通讯网建设和交通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推广，开展新技术推广应用工作；做好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统筹、使用、管理、发放和垫付追偿工作。
	强化交警的宗旨意识，提高执法水平和管理服务社会能力，为交管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各项有力保障。
	
	
	
	
	

	　　综合业务管理
	
	开展交通法制建设与安全宣传、交警系统行政性收费和经费保障工作、队伍建设工作指导和调研工作，组织、规划交通管理信息化建设与应用、通讯网建设和交通管理信息系统建设推广，开展新技术推广应用工作；做好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的统筹、使用、管理、发放和垫付追偿工作。
	2021
	加强交通法制建设与安全宣传力度；强化交警的宗旨意识，提高执法水平和管理服务社会能力，为交管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各项有力保障；合理、正确发放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各项交管综合业务管理工作和保障工作完成情况
	98%及以上
	95%及以上
	90%及以上

	
	
	
	
	加强交通法制建设与安全宣传力度；强化交警的宗旨意识，提高执法水平和管理服务社会能力，为交管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各项有力保障；合理、正确发放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严格按程序使用、发放比例
	95%及以上
	90%-95%
	85%-90%

	
	
	
	
	加强交通法制建设与安全宣传力度；强化交警的宗旨意识，提高执法水平和管理服务社会能力，为交管事业健康发展提供各项有力保障；合理、正确发放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
	举办交通法制建设与安全教育宣传次数
	100%
	180次及以上
	150次及以上


第六部分：政府采购预算情况

我部门2021年安排采购预算134万元。具体内容见下表。

部门政府采购预算

	834涞源县交警队
	单位：万元

	政府采购项目来源
	采购物品名称
	政府采购目录序号
	数量  单位
	数量
	单价
	政府采购金额

	项目名称
	预算资金
	
	
	
	
	
	总计
	当年部门预算安排资金
	其他渠道资金

	
	
	
	
	
	
	
	
	合计
	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基金预算拨款
	财政专户核拨
	其他来源收入
	

	涞源县公安交通交警大队小计
	
	
	
	
	
	
	134
	134
	134
	
	
	
	

	2021年省级转移支付资金装备经费
	70
	货物
	
	1
	1
	70
	70
	70
	70
	
	
	
	

	2020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业务装备经费
	64
	货物
	 A020101
	1
	1
	64
	64
	64
	64
	
	
	
	


第七部分：国有资产信息情况说明


    涞源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2020年末固定资产总值2772.32万元。2021年拟购置情况：我部门拟购置专用设备5万元及办公设备购置20万元。
	涞源县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固定资产占用情况表

	截止时间：2020年12月31日

	项　　目
	数量
	价值（单位：万元）

	固定资产总额
	—
	2772.32

	1、房屋（平方米）
	6258.53
	896.53

	其中：办公用房（平方米）
	5905.82
	761.35

	2、车辆（台、辆）
	47
	317.68

	3、单价在20万元以上的设备
	—
	0.00

	4、其他固定资产
	—
	1558.1


第八部分：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事业收入”等以外的收入。
3、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4、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5、“三公”经费：纳入县级财政预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县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6、机关运行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7、公务费：包括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取暖费、交通费、一般会议费和物业管理费之和。

第九部分：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需说明的事项。

